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文件

扬大团〔2018〕7号
  ★

关于做好扬州大学2018年“菁扬创享工程
（菁扬创新工坊专项）”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团委：
为贯彻落实国家、学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文件精神和学校环境文化建设年具体实施要求，进一步提升服务青年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水平，推动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提档升级，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2018年“菁扬创享工程”暨首批“菁扬创新工坊”专项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定位
菁扬创新工坊（以下简称“工坊”）是以学科专业特色为建设基础，以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培养、能力提升、项目培育、赛训打磨为主要载体，集服务与展示为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平台和实践空间。
二、申报条件
1. 学院具有一定面积的建设场所和专项建设经费；
2. 学院具有符合学院实际，体现专业特色，为期一年的工坊建设规划；
3. 学院具有一定显示度的创新创业实践成果。
三、建设标准
1. 工坊建设的环境布置要充分体现学院的创新创业文化特色，配备相应的公共服务设施或设备；
2. 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和规范的规章制度，配有相应的管理服务人员（团队），制定落实相关工坊管理运营制度；
3. 建立科学完善的辅导培训体系和建设专兼结合的创新创业导师队伍，专门用于工坊内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咨询、辅导和研究；
4. 工坊建设第一年至少培育1支创新创业团队参加各类省级以上创新创业活动。
四、认定程序
1. 项目申报。3月，申报学院对照申报条件，根据已有工作基础和学院实际，填写《扬州大学2018年“菁扬创享工程（菁扬创新工坊专项）”申报书》（附件1）报校团委。
2. 初审立项。4月初，校团委汇总各学院申报材料，组织对照申报条件进行资格审核，确定工坊建设立项学院名单并进行公示。
[bookmark: _GoBack]3. 实施建设。4月～10月，学院对照建设标准进行工坊建设，并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及时调整实施方案。校团委将给予立项学院相应的建设经费支持，主要用于基础条件改善、竞赛项目培育和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等。
4. 考核认定。11月底，立项学院填写《扬州大学“菁扬创新工坊”认定申请表》（附件2）报校团委，校团委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组织专家通过资料评阅、实地考察等方式对立项建设工坊进行考核认定，最终确定校级5～10个示范工坊。
5. 观摩表彰。12月在学校“挑战杯”竞赛期间，校团委将对工坊建设示范学院进行集中授牌表彰，组织相关学院师生参观学习。
五、工作要求
1. 注重工坊持续化建设。工坊前期建设期为一年，前期要求更侧重于环境文化打造、管理制度建立、师资队伍建设等，后期在前期建设的基础上继续完善，逐步实现创新创业项目选拔、培育、孵化、落地的发展服务模式，努力将工坊打造成为学院创新创业综合教育实践平台。
2. 注重工坊内涵化发展。工坊在持续化建设过程中，要聚力内涵化发展，既要有展示性强的创新创业文化内容，也要有实践性强的创新创业实训平台；既要有专业性强的创新创业师资队伍，也要有说服力强的创新创业成功典型；既要有规范严格的管理运行制度，也要有科学全面的项目培育制度，不断推动工坊建设更加科学专业。
3. 注重工坊赛事化对接。建设过程中，注重将工坊建设与“挑战杯”“创青春”“互联网+”等各级各类赛事活动紧密相连，实现工坊组建与竞赛项目培育工作无缝对接，每年培育至少3支以上优秀创新创业团队参加各级各类赛事取得成绩。
4. 注重工坊规范化管理。校团委每年定期对工坊进行考核评估。定期组织工坊管理人员和创新创业导师开展培训交流活动，同时加强各学院工坊间观摩交流，推动工坊管理运行更加规范。
六、材料要求
请有申报意愿的学院团委，填写《扬州大学2018年“菁扬创享工程（菁扬创新工坊专项）”申报书》，于2018年4月9日前将电子版发送至xskx@yzu.edu.cn（文件名：学院+菁扬创新工坊申报表），纸质版（一式两份）加盖学院团委公章后交至大学生活动中心S201室。
联系人：魏源  0514-87977851

附件: 1. 扬州大学2018年“菁扬创享工程（菁扬创新工坊专项）”申报书
2. 扬州大学2018年“菁扬创新工坊”认定申请表
3. 扬州大学2016、2017年学院科创立项、结项数据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
2018年3月23日



附件1
	

扬州大学2018年“菁扬创享工程
（菁扬创新工坊专项）”申报书


工坊名称：                          

申报学院：                          

负 责 人：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印制
2018年    月    日

	工坊名称
	

	工坊地点
	校区+楼栋+房间

	建设面积
	㎡

	建设经费
	专项建设资金： 万元；学院学生科创经费： 万元/年 

	管理服务机构
	机构名称+专职人员数量

	配套公共设施
	场所内的设施及数量

	管理运行制度
	制度名称

	学院科创制度
	学院与学生创新创业相关的院级制度名称

	创新创业导师
	专职指导老师：  名；兼职指导老师：  名


1、 基本建设情况
二、前期发展基础
	学生参与双创活动数
	学生2017年度参与大学生科创和双创活动人数

	学院参加国家双创活动数
	2016-2017年数据

	学院参加省级双创活动数
	2016-2017年数据

	学院参加校级双创活动数
	2016-2017年数据

	国家级双创类比赛获奖数
	2014-2017年数据（获奖名称）

	省级双创类比赛获奖数
	2014-2017年数据（获奖名称）

	校级双创类比赛获奖数
	2015-2017年数据（获奖名称）

	学院学生科协成立情况
	成立时间+现有人数

	学院创新创业类社团数
	

	学院科创基金结项情况
	2016年、2017年结项率

	学院国省级大学生科创数
	2016年  项；2017年  项

	学院创业项目落地情况
	2015-2017年学生实际创业人数


	


三、建设规划方案（包含具体方案、实施步骤、计划投入经费等，字数不超过1500字，可另附页）
四、预期建设成果（包括环境文化建设、制度队伍建设、创业创业活动、项目培育建设等方面的成果，字数不超过1000字）
	


五、学院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六、专家组评审意见
	


      经评审，确定该学院为菁扬创新工坊建设立项学院。


（公章）
年    月     日


七、校团委评审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扬州大学2018年“菁扬创新工坊”认定申请表
	工坊名称
	

	申请学院
	
	负责人
	

	工坊实际建设面积
	     ㎡
	工坊建设地点
	

	管理服务人员（团队）
	姓  名
	职  务
	联系方式

	
	
	
	

	
	
	
	

	
	
	
	

	创新创业导师团队
	姓  名
	专业及方向
	职称或职务
	联系方式

	
	
	
	
	

	
	
	
	
	

	
	
	
	
	

	工坊管理运行制度
	请列举制度名称，具体制度内容请作为附件材料上报。




	工坊建设成果
	包括工坊环境文化建设成果、制度队伍建设成果、创新创业活动成果、培育项目建设成果等，可附效果图、获奖荣誉证书等，内容可另附页。

	学院
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
评审意见
	
     经资料评阅、实地考察，认定        学院菁扬创新工坊（名称）            为示范建设工坊。


（公章）
年    月     日

	校团委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扬州大学2016、2017年学院科创立项、结项数据
	学院
	2016年
申报数
	2016年
结题率
	2017年
申报数
	2017年
结题率

	文学院
	46
	23.91%
	69
	62.79%

	社会发展学院
	47
	57.45%
	27
	52.17%

	马克思主义学院
	21
	14.29%
	17
	70.59%

	       法学院 
	12
	66.67%
	19
	100.00%

	教育科学学院
（师范学院）
	34
	76.47%
	27
	55.56%

	新闻与传媒学院
	27
	33.33%
	16
	43.75%

	外国语学院
	59
	27.12%
	38
	42.11%

	数学科学学院
	18
	33.33%
	15
	40.00%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28
	39.29%
	25
	76.19%

	化学化工学院
	31
	48.39%
	41
	45.45%

	体育学院
	18
	27.78%
	18
	22.22%

	机械工程学院
	29
	62.07%
	38
	36.84%

	信息工程学院
	40
	55.00%
	56
	51.79%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
	65
	72.31%
	51
	15.69%

	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
	38
	63.16%
	62
	55.74%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6
	69.23%
	24
	59.09%

	农学院
	33
	63.64%
	27
	37.04%

	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22
	22.73%
	15
	20.00%

	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28
	35.71%
	43
	50.00%

	兽医学院
	21
	76.19%
	27
	30.77%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4
	100.00%
	17
	70.59%

	医学院
	31
	58.06%
	59
	66.07%

	商学院
	68
	57.35%
	104
	50.00%

	旅游烹饪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9
	41.38%
	41
	58.54%

	音乐学院
	16
	25.00%
	9
	44.44%

	美术与设计学院
	20
	100.00%
	21
	100.00%

	护理学院
	
	
	3
	33.33%










抄送：校党委、团省委，教务处（创新创业学院）、学生工作部（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测试中心）。
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3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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